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

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

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

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

准”。 

（3）根据《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 号）的规定，

本项目采购范围包含信息安全产品的（信息安全产品包括：防火墙、网络安全隔离卡与线

路选择器、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安全路由器、智能卡 COS、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安

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系统、反垃圾邮件产品、入侵检测系统（IDS）、网络脆弱扫描产

品、安全审计产品、网站恢复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

与认证中心（原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授予的有效的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加盖投标

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带“●”属于重要参数，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对应功能截图或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影响评审得分。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

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不得仅将招标文件内容简单复制粘贴

作为投标响应，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定制采购不适用本条款）。

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

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采购预算：4650000.00 元 

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1 项产品。 

本项目所属行业：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技术要求 数量 

1 
激光和脉冲光

工作站 

一、DPLPro超光子-血管老化及浅肤色嫩肤治疗手具： 

●1.波长：500 ~ 600nm。 

●2.冷却：四档可调（off、50%、75%、100%）。 

3.光斑：3cm
2
。 

4.操作模式：定点治疗。 

4.1能量：5-15J/cm
2
。 

4.2脉宽：10ms，12ms，15ms。 

4.3频率：0.5Hz。 

5操作模式：滑动治疗。 

5.1能量：1-4J/cm
2
。 

5.2脉宽：≥30s。 

5.3频率： 3Hz。 

二、DPLPro超光子-色素病及深肤色嫩肤治疗手具： 

●1.波长：550 ~ 650nm。 

●2.冷却：四档可调（off、50%、75%、100%）。 

3.光斑：3cm
2
。 

4.操作模式：定点治疗。 

4.1能量：5-14J/cm
2
。 

4.2脉宽：10ms，12ms，15ms。 

4.3频率：0.5Hz。 

●5.操作模式：滑动治疗。 

5.1能量：1-4J/cm
2
。 

●5.2脉宽：30s。 

●5.3频率：3Hz。 

三、调 Q YAG 激光功能： 

1.波长：1064/532nm 

2.光源：调 Q YAG 激光 

●3.脉宽：≥20ns。 

4.最高治疗能量：400-1200mJ/P。 

四、可调脉宽 YAG激光。 

1.波长：≥1064nm。 

2.光源：可调脉宽 YAG激光。 

3.脉宽：10ms，15ms，45ms，60ms。 

4.能量密度：35-450J/cm²。 

1套 

2 射频治疗仪 

一、设备主要用途： 

用于皮肤组织加热以治疗祛除皮肤的皱纹、皮肤松弛、面部下垂、

抽脂术后的松弛、面部年轻化、身体塑形等。 

二、主要技术参数： 

1、整套系统应包括射频治疗主机、单极射频和双极射频模块； 

●2、输出频率≥40MHz； 

1套 



3、能量控制方式：相位移动控制方式； 

●4、最大输出功率：≥300W； 

●5、脉冲持续发射时间可调； 

6、负压调节：高负压、低负压可调； 

●7、加热作用深度可调，≥4档，加热深度≥4.5mm； 

8、屏幕：LCD彩色触摸屏；  

●9、治疗无耗材，治疗手具无次数限制； 

10、冷却模式：接触式全程冷却；冷却界面：陶瓷； 

11、单极治疗手具，无须回流电极； 

12、治疗手具采用能量累计方式，屏幕可显示治疗总发数； 

13、皮下加热温度可达到 65℃，同时表皮温度≤45℃； 

14、治疗过程疼痛轻微，无需麻醉。 

15、外型尺寸约：54*44*97CM（长*宽*高）。 

3 
多功能激光光

电平台 

1.镇痛消炎、促进组织修复、刺激多种酶的活性和增加肌肤弹性及

紧致，用于治疗过敏性皮炎、炎性痤疮等。 

光疗模块： 

2.光源类型：LED/可见光。 

●3.输出波长：590nm±5nm。 

4.光源组成：200~400颗。 

5.输出强度：25mW/cm²±25%。 

6.光照面积：不低于 750cm
2
，治疗头有 5 个发光瓣，可根据患处调

节光源角度。 

7.治疗时间：1～99min可调，步长 1min。 

8.工作模式：连续/脉冲模式。 

电疗模块： 

9.输出强度：0-15档。 

●10.脉冲频率：4×（1±5%）MHz。 

11.治疗时间：1～60min可调，步长 1min。 

12.输出方式：连续输出。 

主机平台： 

13.电源：～220V / 50Hz。 

14.显示屏：≥8寸液晶显示屏。 

15.脚轮配置：4个万向轮。 

16.操作控制系统：全电脑触摸屏操作控制。 

17.抬升动力系统配置：360°四关节旋转臂。 

18.有治疗头温度指示功能。 

1套 

▲一、商务要求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1.交付的时间：设备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天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2.交付的地点（范围）：广西北海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日内。 

付款条件 
签订合同，验收合格且财政资金到位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 

售后服务 1.保修期：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保修期除特别注明外，



最短不得少于 1年（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保修期内负责上

门服务、维修、更换配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2.售后服务费用包含在报价中，售后服务内容如下：  

（1）负责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仪器到货后 1 周内到用户处安装调试），提

供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 1～2名操作人员至能完全独立操作及日常维护。 

（2）保修期内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在接到电话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

8小时到达维修现场。一般问题应在 24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

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问题无法在 72 小时内解决的，应更换新

机或提供同等或更优的备用机给采购人使用。 

（3）每半年一次定期回访以及对设备维护。 

（4）供货时提供详细的技术方案及安装说明书，确保机器安装及使用的方便、

灵活。 

（5）免费提供相关软件升级。 

包装和运输 

本项目不限制货物的运输方式，中标人提供给采购人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

未经使用过的原装产品，内外包装均需完好，符合国家各项有关质量标准制

造的产品。 

保险 如一旦中标，由中标人负责所供货物的承保事宜，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无。 

业绩要求 无。 

（二）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三）验收标准 

1.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2.中标人在货物验收时由采购单位对照招标文件的功能目标及技术指标全面核对检验，对所有要求出

具的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

定做退货处理及违约处理，中标人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3.安装标准：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进口产品符合国际规范标准。 

4.招标项目有其他要求的按其要求。 

▲（四）进口产品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表第 1项“激光和脉冲光工作站”和第 2项“射频治疗仪”货物已按规

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

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全新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

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

担所有费用。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

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品。其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

效标处理。 

本项目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

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 

▲医疗器械产品的的

备案证或注册证 

以上货物中的医疗设备属医疗器械管理范畴的，投标产品属第一类医疗器械产

品的，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该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凭证及信息表，投标产品属第二、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投标文件中须按《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号）提供该设备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加盖投标

人单位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技术规范、文件等附

件资料 

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产品对外公开的产品彩图或说

明书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扫描件。彩图或说明书与技术偏离

表不一致的，以彩图或说明书为准。此项不作为实质性要求。 

项目实施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可以从项目前期准备、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的内容和措施、管理措施、具体实施流程、进度安排、质量保证措施等方面阐

述。不提供该方案将影响评审得分，但不作为实质性废标条款。 

项目质量控制措施 

1.设备的质量要求必须达到国家验收合格标准。 

2.所提供的货物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所承诺相一致。 

3.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未经使用过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

和保养条件下，其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 

4.提出项目质量控制措施，可以从工序设置与管理方案、质量控制及验收方案、

业务培训机制、质检岗位职责等方面阐述。不提供该方案将影响评审得分，此

项不作为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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